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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见汇编 
 

A. 国家 
 

8. 新加坡 
 

[原件：英文] 
[2005年 5月 16日] 

 
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的意见 
 
1. 新加坡对第四工作组第四十四届会议完成其工作表示赞赏并认为公约草案
修订稿（A/CN.9/577）为委员会审议和通过这项公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在此之际，新加坡谨对为数有限的某些问题加以突出说明，我们认为第四
工作组在其审议中未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提议委员会考虑： 

 (a) 对公约草案（A/CN.9/577）第 9 条第 3(a)款加以修订，以承认法律之
所以需要电子签名有时仅仅是为了鉴定签名人的身份并确定有关信息与签名人

之间的联系，而不一定是为了表明签名人“认可”电子通信中所含的信息；及 

 (b) 删除公约草案（A/CN.9/577）第 9 条第 3(b)款，以实现手写签名和电
子签名之间的功能等同，避免因将一般的法律“可靠性要求”列入第 3(b)款而
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困难。 
 
与第 9 条第 3(a)款有关的问题 
 
3. 第 9 条第 3(a)款规定了手写签名和电子签名之间功能等同的一般标准。1

第

3(a)款规定，只有电子签名才能同时履行下述两种职能，即鉴定当事人的身份并
表明当事人认可电子通信中所载信息即可满足有关电子通信签名的法律要求。

2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9 条第 3(a)款立足于 1996 年《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 条第 1(a)款。《贸易法
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条规定： 

    (1) 如法律要求有一个人签名，则对于一项数据电文而言，徜若情况如下，即满
足了该项要求： 

  (a) 使用了一种方法，鉴定了该人的身份，并且表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的
信息；和 

  (b) 从所有各种情况看来，包括根据任何相关协议，所用方法是可靠的，对生成
或传递数据电文的目的来说也是适当的。 

 2 应予指出的是，根据取之于《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 条第 1 款的第 9 条第 3
款，仅使用手写签名功能等同物对电子通信加以签名，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赋予数据电文以

法律效力。符合签名要求的电子通信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由在公约草案以外适用的法律

解决。见《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颁布指南》（1996年）第 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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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在有些情形下法律所要求的签名可能无法履行表明签名方认同电子通信
中所载信息的功能。举例说，许多国家的法律均要求由公证机关对文书加以公

证，或者由宣誓公证人具签证明。在此种情形下，法律无意要求公证机关或宣

誓公证人通过签名表明其认可电子通信中所载的信息。在此种情形下，公证机

关或宣誓公证人的签名仅表明公证机关或宣誓公证人的身份，并确定公证机关

或宣誓公证人与文书内容之间的联系，但并不表明公证机关或宣誓公证人认可

文书中所载的信息。同样，有些法律可能要求文件的办理必须有证人见证，证

人可能须在该文件上附签。证人的签名只是鉴别证人身份，确定证人与所见证

文件内容之间的联系，但并不表明证人认可该文件中所载的信息。 

5. 在电子签名无法履行表明认可电子通信内容的功能的情况下，第 9 条第 3(a)
款中的联合要求将使电子签名无法满足法律对签名的要求。 

6. 为了使无意履行表明签名人认可电子通信所载信息功能的电子签名也得以
满足法律有关签名的要求，我们谨提议对第 9条第 3(a)款修订如下： 

  “(a)  使用了一种方法来鉴别该当事人的身份并确定该当事人与电子
通信中所载信息之间的联系，并对于该法律要求而言可适当表明当事人认

可电子通信中所载信息；和”。 

7. “使用了一种方法来鉴别该当事人的身份并确定该当事人与电子通信中所
载信息之间的联系”的短语系手写签名或电子签名在内的任何签名在功能上的

最低要求。该短语规定，只有履行这些最低功能的电子签名才能满足法律对签

名的要求。“并对于该法律要求而言可适当”这句短语承认电子签名将取决于

有关具体法律要求背后的政策或目的，该短语规定，在对于该法律要求而言适

当的情况下，为履行表明签名方认可电子通信中所载信息的功能需要有电子签

名。举例说，如果法律要求一方当事人在要约文书上签名以表明其接受该文书

中所载的条件，只在下述情况下电子签名即满足了拟议的第 9 条第 3(a)款的要
求：该签名鉴别签名当事人的身份、确定该当事人与文书中所载信息之间的关

系并表明该当事人认可文书中所载的信息。 
 
与第 9条第 3(b)款有关的问题 
 
8. 第 9 条第 3(a)款载有的一项要求是，签名方法必须“从各种情况来看，包
括根据任何相关的约定，该方法对于生成或传递电子通信所要达到的目的既是

适当的，也是可靠的”，目的是使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 

9. 第 9 条第 3(b)款中这一“可靠性要求”取之于 1996 年《贸易法委员会电子
商务示范法》第 7条第 1(b)款。 

10. 2001 年《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颁布指南》已指出，《贸易法委员
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 条造成了不确定，因为只有法院或其他事实审理者方
可事后确定可靠性是否足以适当。为事前提高确定性纳入了 2001 年《贸易法委
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第 6 条第 3 款。2001 年《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
颁布指南》第 118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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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根据《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 条，关于什么构
成适合具体情形的可靠签名方法，可能只能是在使用电子签名很长时间之

后由法院来决定，或由其他调查事实的法官事后决定。对比之下，新的

[2001 年电子签名]示范法将更有利于那些无论使用场合都被认为特别可靠
的某些技术。这就是第 3 款的目的，该款将（通过推定或一项实质性规
则）在使用任何这类电子签名技术时或之前（事先）建立确定性，指明使

用公认的技术将产生与手写签名相同的法律效力。因此，就使用某些特别

可靠的电子签名方式而将产生的法律效力而言，如果新示范法要达到其目

标，提供比《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更直接的确定性，那么第 3
款就是一项根本性规定。……”[使用楷体以表示强调] 

11. 工作组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第 9 条第 3 款的两份备选案文。备选案文 A
立足于《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 条，而备选案文 B 立足于《贸易
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第 6条第 3款。3

工作组决定只保留备选案文 A。4 

12. 工作组在决定仅保留备选案文 A 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以《电子商务示范
法》第 7条为基础在第 9条第 3(b)款中保留一般“可靠性要求”所涉问题。 

13. 根据第 9 条第 3(b)款，通过电子签名满足法律在签名上的要求，将取决于
根据法院或其他调查事实的法官事后确定的各种情况看该签名方法对于电子通

信而言是否适当可靠。这就意味着，电子通信或合同当事人事先无法肯定地知

悉所使用的电子签名是否会被法院或其他调查事实的法官确认为“适当可

靠”，并因而不得被剥夺法律效力，直至以后产生法律争议为止。这还意味

着，即便对签名人的身份或签名这一事实不存在任何争议（即对电子签名的真

实性没有任何争议），法院或调查事实的法官仍可裁定电子签名并不适当可

靠，并从而确认整个合同无效。 

14. 此种条文有可能对电子商务产生严重的实际影响： 

 (a) 这将造成电子交易的不确定，因为一种签名方法是否适当可靠，并因
而不得被剥夺法律效力应由法院或调查事实的法官事后确定，而不是由当事人

事先确定。尽管当事人可通过商定一种签名方法行使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当事

人的约定仍然只是第 9 条第 3(b)款中法院或调查事实的法官加以考虑的一个因
素。

5
即便当事人从一开始就对签名方法的可靠性表示满意，但法院或调查事实

的法官仍可作出不同的裁决。 

 (b) 其使用可能正好损害有关签名的法律要求所要保护的那一类人。如果
对己合适的话，一方当事人就可能会试图以其自身电子签名不够可靠为由而声

称其电子签名无效，目的是使合同无效。这将不利于依赖签名人签名的另一方

__________________ 

 3  A/CN.9/546，第 48段。 

 4 A/CN.9/546，第 54-57段。 

 5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颁布指南》（1996 年）第 60 段已明确指出这一点，该段
称，“但是，数据电文发端人与收件人之间对于使用某种核证方法订立的协议，不能作为该

方法是否可靠的决定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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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因此，这则条文对毫无警惕者可能是一个陷井，而对无所顾忌者则是

一个可加以利用的漏洞。 

 (c) 这可能成为影响电子商务的一个障碍。 如果用户为确保可靠性要求得
以满足而认为不得不使用更为复杂且费用更高的技术，则经营成本就会增加。

反过来，此种不确定和成本的增加甚至有可能进一步阻碍使用电子交易。 

15. 据指出，可靠性要求取之于有关资金划拨这一监管严密的封闭领域的法律
措词。

6
在这方面，签名等认证或安全手续是否适当的问题均关系到确定该签名

属于某人的概念。《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最初之所以需要有可靠性

标准是因为第 13 条载有一条一般的归属规则。7
《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7 条和

第 13 条共同确认电子签名的有效性，并允许只要收件人使用了与发端人商定的
方法来核实电文的真实性，电文即可归属发端人，而不必证明签名本身的真实

性。
8
《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中的归属规则最终限定于签名人和依赖

方之间商定的技术。 

16. 公约草案不涉及电子通信的归属问题。9
因此，现行公约草案第 9 条第 3(b)

款提出一条一般“可靠性要求”，而又不加上任何必不可少的归属条文。在没

有一条可以被接受的归属规则的情况下，签名的归属理应成为一个需要证明的

问题。提出一条“可靠性要求”来补充并不存在的归属规则，是没有必要的。 

17. 据指出，在手写签名（或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签名的任何其他纸面标
记）的法律效力上不存在任何此种“可靠性要求”。习惯法对签名未规定任何

形式要求。一人可在文件上以“X”的标记签名，也可使用由机器在文件上打印
出其姓名的方式签名。“X”交叉符号和由机器打印姓名的方式均是具有法律效
力的签名，但可能存在证明问题，在每一种情形下，名义签名人究竟是否实际

以此种方式签名并从而有签署该文件的意愿都须加以证明。为了确定签名具有

将签名人与被签署文件联系在一起的功能，任何时候都必须能够证明签名是在

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而不论签名是纸面签名还是电子签名。 

18. 使签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是签名的形式，而是根据签名进行的情况业已证
明的签名与名义签名人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看来，电子签名只是另一种形式的

签名，因此原则上具有签名的法律效力，在可靠性方面不必有任何特别的要

__________________ 

 6 见 A/CN.9/387，第 81 至 87 段。电子数据交换工作组第二十六届会议审议了电子数据交换及
贸易数据交换有关手段法律方面的统一规则条文草案（以后经修订已成为电子商务示范

法），其第 7 条前一份草案载有“而且对发送人进行鉴定的方式在此情形下是防范未经授权
电文的一种[商业上]合理的安全措施”，后来有与会者建议将该短语改为“如果认证的方法对

在任何情形下达到通信之目的都是可靠和适当的，则该认证方法即为充分”。“商业上合理

的”这句短语取之于《贸易法委员会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第 5 条和《统一商业代码》第 4A
条中所使用的措词。 

 7 如果为法律问题而将签名归属于某个人，为了对该人公平起见，就必须确保签名的技术特征
在技术上是可靠的。 

 8 A/CN.9/571，第 127段。 

 9 A/CN.9/546，第 1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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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应让签名证据问题（手写和电子签名均存在此问题）扭曲有关签名效力

的法律。如果承认签名的法律效力取决于文书、签名和名义签名人之间业已验

证的联系，则签名方法究竟是否具有适当的可靠性就无关紧要了。为了实现手

写签名和电子签名之间的功能等同，就不应如第 9 条第 3(b)款所载的规定对电
子签名提出任何更多的可靠性要求。 

19. 在商业交易中，签名依赖人通常将承受签名不真实的风险，因此他将对签
名不真实的风险作出评估并进行相应的自我保护。

10
风险分析自然还包括分析设

法使签名更为可靠所涉费用和签名为非真实签名的代价。因此如果以往与名义

签名人打过交道或交易的价值低，可使某人相信可以依赖其签名，但如果这样

的签名出自陌生人或涉及高额交易，则这样的签名不能令人满意。此种防范和

倚重个人判断均与法律无关，而只是谨慎之举。也就是说，一方当事人可能不

乐意依赖以“X”为形式的签名，但这属于该当事人作为谨慎之举的一种判断，
而与法律无关，因为以“X”为形式的签名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签名完全是有效
的。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和电子签名。 

20. 我们承认，人们在评价手写签名究竟多么可靠上已具有多年的丰富经验，
因此对为审慎起见究竟应该依赖哪些类型的手写签名能轻易作出判断。但人们

当下对电子签名方法所具有的潜力和脆弱之处不很熟悉，从而可能不善于作出

此等谨慎的判断。但法律并不因为提出诸如第 9 条第 3(b)款的一般可靠性要求
而使此种熟悉度的缺失有任何改观。此种可靠性要求只是将谨慎判断的作出由

依赖方转移至法官或裁定人。法官或裁定人在作出此种审慎判断上可能并不更

为胜任，但其可能享有专家证据之便。依赖方也可掌握此种专家证据，但时机

不很有利，须在交易完成之前。人们对电子签名比较熟悉以后即可更有经验作

出此种审慎判断。 

21.  我们注意到，为实现统一电子商务相关法律之目的，公约草案要么载列有
关电子签名可靠性要求的统一标准（可采取如第 9 条第 3(b)款中的一般“可靠
性要求”的形式），要么就根本不提出任何可靠性要求（删除第 9 条第 3(b)款
即可实现该目的）。如上所述，现行第 9 条第 3(b)款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无
助于使用电子商务，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此种可靠性要求既无必要也

不合适。因此，我们提议，更好而且更适当的选择是不对电子签名提出任何可

靠性要求并删除第 9条第 3(b)款。 

22. 如果删除第 9 条第 3(b)款（并从而删除可靠性要求）的话，则第 9 条就应
规定，履行第 9 条第 3(a)款所述功能的所有电子签名均可满足有关签名的法律
要求。这可以使当事人确切地知道，他们附上的电子签名或所依赖的电子签名

确实满足了有关签名的法律要求，因此不会以此为由否认其法律效力。 
 

__________________ 

 10 这可能包括使用已知真实签名核对该签名，或设法由银行见证、公证或担保签名等方法。 


